附件1
	古蔺县县属国有企业财务总监、专职外部董事招聘职位表

	序号
	招聘部门
	招聘岗位
	岗位职责
	招聘人数
	开考比例
	相关要求
	加分项
	备注

	
	
	
	
	
	
	学历
	职称
	专业
	年龄
	工作经历
	其他
	
	

	1
	泸州市古蔺县县属国有企业
	财务总监
	1.组织公司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制度，组织制定、完善和执行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2.负责公司会计核算与财务报告、财务预算管理、成本费用管控、财务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财务信息化建设、经济运行监测、资金筹措与集中管理和经营绩效评价等财务会计和金融业务管理工作，监督重大经营决策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
3.参与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参与战略规划、年度经营目标、投资并购、改制重组、资本运作以及涉及资金支出联签权和重要资源配置的经营事项决策，参与重大经营合同和经济协议的论证审査，对所参与决策或论证事项的经营可行性及潜在风险等发表专业意见；
4.负责集团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会计人员管理和培训工作，制定财务会计人员管理制度；负责加强与银行、税务等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5.及时报告重要经营事项，按规定定期向县国资监管局报告公司经营和财务管理情况；
6.完成县国资监管局和集团公司交办的其他工作。
	2
	3: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与学历相对应的学士及以上学位
	注册会计师资格或中级会计师、审计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经济学类、金融学类、财政学类、工商管理类相关专业
	45周岁及以下
（1981年6月30日及以后出生）
	1.在大中型企业担任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满3年；
2.在大中型企业担任财务或审计部门负责人及以上管理职务满3年；或在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项目经理满5年；或在金融机构担任县级管理职务以上满3年。以上均需熟悉金融政策、风险管控及财务运作。
	熟悉《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税法及国企财务制度、国资监管规定；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及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加2分；
具有高级会计职称者加2分；
具有3年及以上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工作经历者加2分。
（上述加分项可叠加计算分值，计入考试总成绩）
	招考单位：古蔺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根据需要委派至县属一级集团公司任职）；联系电话0830-7888616

	2
	泸州市古蔺县县属国有企业
	专职外部董事










专职外部董事
	岗位（一）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战略部署，落实县委、县政府以及县国资监管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相关部署要求。
2.按照公司法要求，依法出席任职企业董事会会议及有关决策会议，列席企业其他有关决策会议和专题会议，就会议讨论决定事项独立发表意见，承担责任。
3.督促和支持经理层执行落实董事会决策。
4.主动研究和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重大事项。
5.维护出资人和任职企业合法权益，发现可能损害出资人或任职企业合法权益的情况，及时向县国资监管局报告。
6.向县国资监管局报告履职情况、企业情况及其他相关工作报告。
7.《公司法》《古蔺县县属国有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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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与学历相对应的学士及以上学位
	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经济学类、金融学类、工商管理类相关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1986年6月30日及以后出生）














40周岁及以下
（1986年6月30日及以后出生）
	在规模以上企业从事资本运作、财务审计、经营管理、风险防控、战略规划、公司治理、工程项目、法律事务等领域工作满8年，或具有上述专业领域领导管理经历和相关专业负责人工作经验满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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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古蔺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根据需要委派至县属一级集团公司任职）；联系电话0830-7888616











	
	
	
	岗位（二）
	
	2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与学历相对应的学士及以上学位
	工程类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土木类、建筑类相关专业
	
	
	
	
	

	
	
	
	岗位（三）
	
	2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与学历相对应的学士及以上学位
	法律职业A证或公共法律资格服务专业人员职称
	法学类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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